
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格（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

州三中心加油站）

被评价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

编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道宇【评】字第2602005号

项目简介（含图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成立于2005年11月17日，

营业场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三环北路与垄山路交叉口，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换领

了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南太湖新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500782919723D，负责人为潘燕强。本加油站人员设定共10人，其中安全

管理人员3人。公司持有湖州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33050013202500241，有效期2025年10月10日至2028年10月9日，许可范围：有存

放：汽油、柴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站内设置5只20m3埋地卧式

FF双层罐（其中92号汽油罐2只、95号汽油罐1只、98号汽油罐1只、0号柴油罐1只，

非车道罐），总容积为100m³，折算容积为90m³，按照《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

准》GB50156-2021第3.0.9规定，该站属于三级加油站。

加油站上次安全现状评价时间2025年08月，由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现状评

价报告》，报告编号为道宇【评】字第2505002号。自上次安全评价以来，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湖州三中心加油站注册地址未发生变化，但发生如下变化

：①负责人由吴斌变更为潘燕强；②在站区东侧新增充电桩区域，配置充电桩、变

压器等设施；③洗车机由站区东侧位置变更到站区西南区域；④隔油池由站区东侧

位置变更到站区西侧位置。企业已于2025年11月19日变更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企业已于2025年08月委托河北海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出具了总平面布置

图。根据《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GB/T50966-2024第4.1.3条，3≤充电位数量

≤50时，为四级充电站，故本项目新增的充电站为四级充电站证。

项目组负责人、项目组成员与企业人员合照

新增充电 充电机铭牌 三次油气回收装置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姚敏杰

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过程控制负责人 吴芳萍

评价报告编制人 姚敏杰、张卫兴

报告审核人 刘海燕

参与评
价工作

安全评
价师

姚敏杰、张奇峰、张卫兴、段建勇、袁福江

注册安
全工程师

姚敏杰、张奇峰、张卫兴、段建勇、袁福江

技术
专家

无

现场开 人员 姚敏杰、张卫兴



展安全
评价工作

时间 2026.02.04

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

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6.03.17


